「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年6月1日金管保理字第10102069350號函復准予備查
	修正條文
	原條文
	說明

	第三十一條之一

保險業宜參考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」及「企業關於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」相關內容，並衡酌所屬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營業策略需求，訂定符合自身經營狀況之反托拉斯遵法規章，以確保營業活動符合公平交易法規定。
	
	ㄧ、本條新增。

二、配合保險局100年12月5日保局(理)字第10002205380號函示原則，增訂保險公司宜意參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擬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企業訂定反托拉斯遵法規章之指導原則」及「企業關於反托拉斯之遵法行為守則」之規定，訂定符合自身經營狀況之反托拉斯遵法規章，以確保營業行為合乎公平交易法之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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